
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5.27”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2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4 时 20 分左右，舟山市普陀中

舟船舶特涂工程有限公司两名员工在万邦船舶重工（舟山）

有限公司 1#泊位“阿卡迪亚”轮№3货舱内使用高空作业车

进行喷漆作业时，发生高空作业车倾翻事故，造成 2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 306 万元。事故发生后，舟山市人民政府依

法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年 月 日，

舟山市人民政府对《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 • ”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进行了批复。按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办法》和《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浙江

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

（浙安委办〔 〕 号）等有关规定， 年 月 日，

舟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

公司“ • ”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评估组（以下简称 评估组 ），

对该起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评估组以《事故调查报告》为依据，按照 四不放过 和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针对责

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要求开展了事故评估工作。评估组听取了

事故责任单位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

中舟船舶特涂工程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的工作情况汇报，查

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落实情况，向相

关单位了解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收集了相关资

料，完成了评估工作。

二、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涉嫌刑事责任人员责任追究已落实到位

潘 杰，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阿卡迪亚”

轮单船涂装主管，作为“阿卡迪亚”轮№ 货舱喷漆作业的

组织者，未有效落实项目安全技术交底，对作业现场安全生

产状况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责任， 年 月 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普

陀区分局下达立案告知书和受案回执（舟普公（）受案字

号），决定对潘 杰涉嫌重大责任事故案立案侦

查；

邵 福，舟山市普陀中舟船舶特涂工程有限公司现场带

班兼安全监护员。未全程在作业现场监护，对作业现场监护

不到位，未及时排查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

生负有责任， 年 月 日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区

分局下达立案告知书和受案回执（舟普公（）受案字

号），决定对邵 福涉嫌重大责任事故案立案侦



查。

（二）有关人员的责任追究已落实到位

陈 ，万邦船舶重工 舟山 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对施

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舟山市应急管理局对陈 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舟 应急罚〔 〕 号），处以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陈 于 年 月 日将

罚款缴纳完毕；

罗 来，舟山市普陀中舟船舶特涂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对施工现场安

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组织建立并落实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舟

山市应急管理局对罗 来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舟 应急

罚〔 〕 号），处以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罗 来于

年 月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

虞 土，万邦船舶重工 舟山 有限公司“阿卡迪亚”轮

单船安全主管未及时排查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

的发生负有责任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相关规定，舟山市应急管理局对虞 土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 舟 应急罚〔 〕 号），处以 万元罚款的



行政处罚，虞 土于 年 月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

舟山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队原队长王 龙（现

任舟山市普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作为负责安全生

产执法监管的具体责任人，履行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

位，负有直接责任，普陀区纪委（监委）对其批评教育。

舟山市普陀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业发展科科长缪 洋，

作为负责船舶修造行业管理职能科室具体责任人，对行业安

全生产管理指导、督促不够有力，负有直接责任，普陀区纪

委（监委）对其批评教育。

沈家门街道综合安全管理中心主任翁 达，作为负责辖

区综合安全管理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对企业安全生产日常执

法检查不够深入，未能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负有直

接责任，普陀区纪委（监委）对其诫勉谈话。

（三）有关单位的责任追究已落实到位

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未认真履行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完善对作业现场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到位 未及时消除现场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未有效落实项目安全技术交底未有效督促中舟公司

做好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舟山市应急

管理局对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舟 应急罚〔 〕

号），处以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万邦船舶重工（舟

山）有限公司于 年 月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



舟山市普陀中舟船舶特涂工程有限公司，对从业人员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 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违

规作业的事故隐患 安排无高处作业特种操作证书人员从事

高处作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舟山市应急管理局对其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舟 应急罚〔 〕 号），处以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舟山市普陀中舟船舶特涂工程有限

公司于 年 月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万邦船舶重工（舟山）有限公司

深刻吸取了事故教训，认真剖析事故原因，对高空作业

车进行全面排查，主要落实了以下工作：

） 年 月 日，针对当时所有在用的高空作业车，

组织进行了检查确认。当时共 辆高空作业车，除发生事

故的 车及当时在维修中的 、 、 车，共检查

辆高空作业车，发现问题 处，均已落实了维修处理。

）事发后至 年 月 日期间，对事故进行了调

查、分析，查阅了涉事高空作业车的管理台账，锁定了事故

原因，并形成调查报告

）针对事故开展了案例警示教育，组织高空作业车操

作人员、监护人员开展了专题安全教育。

）组织 批高空作业车操作人员的取证培训，共培训

人，事发前在厂持证人员 人。



、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修订完善高空作业车相关

制度，进一步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了

以下工作：

）修订了《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要求》和《高空作业车

安全管理标准》，进一步完善了高空作业车相关的制度。

）对高空作业车组织开展各个层次的安全检查，包括

班前的使用检查、月度点检和季度的专项安全检查。

）对高空作业车的操作使用，执行落实审批制度，从

而规范高空作业车的操作管理。

）对旧型号高空作业车的控制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安

装防倾斜装置，部分用于货舱作业的高空作业车，安装防爬

坡装置，提升高空作业车的本质安全水平。

、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

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落实了以

下工作：

）统一组织承包单位新员工的进厂安全教育。

）每个月组织承包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召开会议。

）对承包单位作业现场巡检，发现违章和隐患及时处

理。

）每个季度对承包单位进行安全方面的考核评价。

舟山市普陀中舟船舶特涂工程有限公司

深刻吸取了事故教训，进一步落实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认真落实了高空车作业审批制

度和安全防护措施，特种作业人员已持证上岗。已开展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组织实施了对生产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

培训，完善了应急救援预案，开展了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二）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普陀区人民政府落实了属地监管责任，加大了对辖区内

船舶修造行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指导力度，加强了对

辖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事故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强化安全管理，对排查的各

类事故隐患，定人、定责、限时，一抓到底，确保管辖区域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四、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各单位均依据市政府批

复意见，对相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作出相关处理。各单位

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进行整改

完善，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有效提升了安全

管理水平。每个被评估的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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